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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考试工作纪律规定

为了保证课程考核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加强对考核工作的管理

和考风建设，保证课程考核成绩的公平性、公正性、真实性，特

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考生要求

（一）课程考核资格的取得

学生经过有效的学籍注册，并参加相关课程的学习和实践即

取得课程考试资格。有如下情况之一者，取消其参加课程考核的

资格：

1．缺席理论学习达三分之一（含三分之一）以上；

2．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质按量完成作业，缺作业达到三分之一

（含三分之一）以上；

3．缺席课程实践达到三分之一（含三分之一）以上；

（二）考前要求

1．学生因故不能参加考试者，必须办理缓考手续。考试前学

生持相关证明材料（病假需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证明），由辅导员

（班主任）填写缓考申请单，经任课教师、所在学院和教务处审

批后方可缓考。如因特殊情况不能事先提出缓考申请者，必须事

先告知辅导员（班主任），报经学院领导及教务处审批，并于事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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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有关证明交教务处；

2．学生考试前要检查是否具备有效证件（如身份证、学生证

或照片清晰的一卡通），丢失的要及时补办开具相关证明。无相关

证件或证明者不得参加考试；

3．学生严禁以任何形式打探、接触试题；

4．严禁学生违纪（作弊）、找他人代考或替他人考试。

（三）考场纪律

1．考生必须携带本人学生证或身份证或照片清晰的一卡通

或带有照片及学院盖章的证明参加考试，否则禁止进入考场；

2．凡参加考试的考生，除规定用品外，不得携带其他用品进

入考场，移动电话等通讯设备需放置在指定位置；

3．考试一律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。考生应提前 10分钟

进入考场，并按指定位置就座。考生必须遵守监考人员的指令，

准考证件放置在桌子的左上角。考生迟到 15分钟不得进入考场，

在规定时间后方可交卷离场；

4．考试期间学生一律不得借用计算器、橡皮等文具，如确须

借用他人文具，须经监考教师同意，且由监考教师代为借还；

5．考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，严禁东张西望，偷窥、抄袭

他人试卷，严禁交谈议论，严禁交换纸条及试卷、不得传递与考

试有关的信息；

6．学生有责任保管好自己的考卷，以免他人抄袭；

7．考生答完考卷应将试卷倒扣在桌子上，并举手向监考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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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意，在得到同意后方可离开考场，离开考场时严禁说话，严禁

在考场附近逗留；

8．考生若中途离开考场必须交卷，并视同考试结束，不得再

返回考场；

9．考生应按规定在考试结束时立即停止答卷，不得拖延时间、

相互交谈；

10．考试结束时待监考教师清点考卷后考生方可离开考场；

11．考生禁止将考卷带出考场；

12．机考考试前，考生需检查本人所用考试设备是否正常，

如有问题及时向监考教师反映情况，不得私自调换座位或拆接机

器设备；

13．机考考试过程中，考生不得私自重启考试计算机，因个

人操作原因导致数据丢失或不能继续进行考试的，后果由个人承

担；

14．机考考试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，应举手示意监考教师，

由监考教师作出判断并解决；

15．机考考试过程中，严禁打开除考试规定外的任何界面，

如无关网页、聊天软件、影音软件等，严禁私自连接 U盘等数据

存储设备。

（四）考试后

1．考试结束后，学生根据学校通知可登录云南城市建设职业

学院教务管理系统查询课程成绩，不得在阅卷、评分期间向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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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探成绩；

2．学生本人不得直接查阅试卷，如对成绩有异议，可以在下

一学期开学后 5个工作日内，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书面申请。所

在二级学院及开课二级学院同意后，由开课二级学院组织核查试

卷，确系教师判卷有误，须上报开课二级学院主管领导及教务处，

经批准后在试卷和原始成绩单上进行更正并签字，方能生效。

二、监考教师要求

1．考前监考教师要熟悉考试安排，包括考试监考时间、地点

及监考对象等事项。

2．监考教师应提前 20分钟到考务办公室，一个考场全体监

考教师到齐后方可领取试卷。监考教师应提前 10分钟到达考场，

并按要求做好考场准备工作，清理考场，安排考生座位，检查考

生证件，要求学生将与考试无关的物品放在指定位置等。

3．所有监考教师必须佩戴“监考牌”，巡考人员必须佩戴“巡

考牌”，未佩戴者一律不准进入考场。

4．监考教师应根据考场指令的要求，提前 5分钟发放试卷，

并在黑板上板书考试科目、考试日期时间及注意事项。
考试科目：
考试日期时间：
注意事项：
1. 严禁将通讯工具带入考试座位，一经发现视为违纪；

2. 考生课桌上下除必须文具外，严禁存放任何物品。

5．监考教师主要职责是维护考场秩序，认真监考，不得对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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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进行任何提示或暗示；不得随意延长或缩短考试时间，若需延

长或缩短考试时间，应经教务处批准。

6．监考教师须严格考场管理，对学生违纪（作弊）及其他影

响考场秩序的行为有权做出处理。对违纪（作弊）学生没收试卷

并暂扣相关考试证件（证明），按照《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学生

考试违纪及作弊处理办法（修订）》中的相应规定进行处理。

7．监考教师对考场上出现的问题应及时予以解决，对超出监

考权限的问题，要及时与巡考联系并请示主考或考务人员后妥善

处理。

8．监考教师要认真负责，注意巡查，不得以坐姿监考；不得

在考场做任何与监考无关的事情，更不能在无人代理的情况下离

开考场。监考人员若有急事需要离开考场，须由考务进行妥善安

排后，方可离开考场，否则按教学事故进行通报批评。

9．监考教师协同学生考试作弊，为学生作弊提供支持按照重

大教学事故处理。

10．若监考教师监考不严，且作弊学生被巡考发现，则监考

教师本场监考费用全部扣罚并对监考教师进行通报批评。

11．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，经教务处和学校主管领导研究后

决定某门课程或某一考场学生的考试成绩无效：

（1）试题泄露，在一定范围传播；

（2）考试组织不力，考场纪律混乱，作弊现象蔓延。

12．考试结束后监考教师要清点试卷（包括学生已答试卷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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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白试卷）、草稿纸，若试卷总数量与领取时不符，要迅速查明原

因，并及时追回试卷。

13．监考教师须认真填写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，考试结束后连

同试卷一起交回考务办公室。

三、监考工作规程

（一）考试前应做的工作

1．监考教师进入考场后，向学生宣布以下事项：

（1）请考生按照规定座位坐好，把身份证或学生证或照片清

晰的一卡通或带有照片及学院盖章的证明放在座位左上角。宣布

本次考试时长，开考时间及截止时间；

（2）开考后 30分钟内，考生不得离场。考试结束后，考生

须待监考人员收卷清点完毕后方可离开考场；

（3）请严格遵守考试纪律, 禁止冒名顶替，禁止任何作弊行

为，一经发现即取消考试资格；

（4）严禁将试卷、答卷（含答题卡、答题纸）、草稿纸等带

出考场。禁止携带手机等任何通讯设备进入座位；

（5）学生课桌上下除必须文具外，严禁存放任何物品。

2．每场考试前监考教师应完成如下工作：

（1）提前 5分钟发放试卷，并在发放前清点试卷份数；

（2）令无学生证（或相关证件、证明）的学生离开考场；

（3）对未按指定座位就坐的学生予以口头警告并予以纠正；

（4）对未按要求清场的考生不予发卷，并作考试违纪处理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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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学号、姓名记录在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上；

（5）宣布试卷的总页数，要求学生仔细核查试卷、答题卡等；

（6）要求考生在试卷指定位置填写姓名、学号、班级等。

（二）考试过程中应做的工作

1．考试开始后逐一检查考生的学生证（或相关证件、证明）

与试卷上填写的姓名是否相符。

2．考试开始 15分钟后清点参加考试人数，有无缺考，并将

结果记录在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上。

3．在考试中，监考人员如发现学生有作弊行为，应立即令其

停止考试，没收其学生证（或相关证件、证明）、作弊证据，并将

情况记录在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上，待学生签字确认后令其立即

离开考场。

（三）考试结束应做的工作

1．每场考试结束前 15分钟，监考人员应提醒考生注意考试

结束时间。

2．考试结束，禁止考生作答。经警告还未交卷者，作考试违

纪处理。监考人员清点试卷无误后（已作答试卷和空白试卷总份

数同领取试卷份数一致），由同考场全体监考人员负责送往考务办

公室，如有丢失，要立即查明情况，明确责任，并向教务处报告。

3．认真填写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并同试卷一起交考务办公室。

四、巡考工作规程

1．巡考任务由教务处统筹安排，巡考人员要认真学习学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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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管理规定，熟悉巡考工作职责，以高度的责任感，做好考试

的监督、检查工作。

2．开考前 15分钟，巡考人员到达考务办公室签到，领取巡

考工作证件。

3．开考前 10分钟，巡考人员巡视各考场的考前准备工作，

检查内容包括：

（1）监考人员是否按时到岗，如发现迟到人员应及时告知考

务工作人员；

（2）考生入场秩序，监考人员是否查验学生考试相关证件；

（3）考场是否按要求间隔安排座位，与考试无关用品是否统

一放在指定地点等。如发现不符合要求的，应督促其立即改正。

4．开考 15分钟后，巡考人员巡视各考场情况（英语考试播

放听力时，暂停巡视，待听力考试结束后再进行），检查内容包括：

（1）监考人员是否认真履行监考纪律，有无看报、看手机、

聚集聊天、随意离开考场等现象。如发现监考不符合要求的，应

立即督促其改正。

（2）巡视考生考场纪律情况，发现因监考教师监考不严发生

学生作弊行为，本考场监考教师监考费用全部扣除。

5．考试过程中如遇突发事件，巡考人员应督促并帮助监考人

员维持考场秩序，稳定学生情绪，并立即通知考务工作人员。

五、试题保密要求

1．任课教师在课程教学工作过程中，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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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。

2．在试卷命题、审批、印制、封存、转交过程中，凡接触试

卷的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外泄露试题。

3．如在考试之前，发生试题泄露现象，应立即停止该门课程

考试；如在课程考试之后发现该门课程考试试题泄露，则取消该

门考试课程考试成绩，并安排重新命题、重新考试，由此所产生

的命题费、印刷费、组织费、监考费由泄题教师承担。

4．教师在考试前有意泄露或变相泄露考试内容，将按《云南

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试行办法》严肃处理。

六、试卷评阅工作纪律

1．教师应严格按照评分标准进行试卷评阅。

2．教师应坚持公平公正原则，严禁因个人原因为学生提分或

降分。

3．严禁学生在评卷期间干扰教师评卷工作，违者将按违纪处

理。

4．教师试卷评阅完成，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教务系统录入学生

成绩。

5．严禁学生参与试卷评阅，违反规定的教师进行通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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